附件3：
考察材料要求
一、考生本人准备材料
（一）自我鉴定材料（A4纸打印，手写签名并注明时间，1000字左右）。具体要求如下：

1.基本情况：***（姓名），*（性别），****年**月出生，**省**县（市、区）人，****年**月入党（团），**学历，**学位。****年**月毕业于****大学****专业；
2.对个人的学习经历（高中—博士）作详细说明；
3.对个人的实习实践、工作经历作详细说明；
4.对个人的家庭关系、兴趣特长、奖惩情况作详细说明；
5.对个人诚信参考、遵纪守法，以及践行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政治表现、能力素质的情况作详细说明。
（二）考察表
考生按以下要求填写《高层次人才引进考察表》（一式三份）。
1.表格正面全部由本人如实填写；考察表反面“思想修养、政治表现、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学习情况”栏由本人如实填写；
2.“毕业院校、原工作单位、户籍所在地（常驻地）村（居）委会意见”栏，属于应届毕业生的，由毕业院校学生处填写并加盖公章；往届生有就业单位的由原单位填写并加盖公章，无单位的由户籍所在地（常驻地）的村（社区）填写并加盖公章。

（三）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以及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的学历认证结果等资料。
（四）无违法犯罪证明
由个人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查询并打印证明，加盖公章。由考生本人负责到派出所开具，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需要介绍信的由考生与考察组联系。
（五）个人档案
考生要查清本人人事（学籍）档案保管单位，提前联系档案保管单位，协助考察组做好查阅档案相关工作。

考察对象家庭成员现实表现材料

考察对象家庭成员主要包括父母、配偶等主要家庭成员，由考察对象家庭成员工作单位或居住地所在社区开具证明，加盖公章，需要介绍信的由考生与考察组联系。
档案邮寄地址：洛阳开放大学  张向颖（收）

联系电话：0379-63200590  17638803200
以上证明材料须提供原件及复印件1份。
